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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度工作报告 

 

2022 年，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依法履行董事会的职责，

积极推进董事会决议的实施，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勤勉尽

责地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不断规范公司治理，保证了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一部分  2022年度工作回顾 

一、生产与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俄乌冲突、经济下行、610-611码头改建导致生产资

源减少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公司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积蓄动能”，

统筹做好生产经营、安全环保、项目推进等各项工作，持续建设智慧平安

生态幸福港。 

2022年公司生产经营主要指标完成如下：油品液化板块全年完成装卸

自然吨1,374万吨，同比减少4.65%；集装箱板块完成集装箱箱量299万TEU，

同比增加5.65%。 

2022年，公司合并报表共实现营业总收入81,8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2.75%；实现营业利润22,5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51%；利润总额

22,28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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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5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3,33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2%。 

2022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472,284万元，较上年末减少0.37%；所有者

权益总额为365,168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1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为302,383万元，较上年末增加3.86%；资产负债率为22.68%，较上年末

减少2.63个百分点。 

二、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一）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治理体系 

按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要求，完善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董

事会行权履职能力，落实董事会职权，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

公司规范治理水平。 

1. 持续优化公司法人治理，规范公司运作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各项规章制度，全面依法落实

董事会各项职权，健全运行机制。始终关注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规范治理

提出的新规范、新要求，并及时学习、实施、执行，确保公司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修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工作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

等治理制度，强化监督，完善内控制度，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2. 积极与监管机构保持良好沟通，确保达到监管要求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章制度，加强与各监管机构人员的沟通，及时

完成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国资委等各监管机构布置的各项监管任务。 

（1）证监会相关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按时完成江苏证监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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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协会发布的各项监管任务，及时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按期执行并上报

监管数据。贯彻落实江苏证监局发布的学习资料，推进相关监管措施在公

司的有效实施，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深交所相关工作。报告期内，积极主动与深交所监管员沟通，

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成深交所要求的各项问卷调查研究，

积极参与各项业务培训。 

（3）国资委相关工作。根据国资委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

及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要求，健全治理体系，推动实施中长期激励约束

机制，及时上报各项监管数据。 

（二）重视信息披露质量，提高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力 

    1. 强化信息披露管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完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积极学习证监会、

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坚持及时、准确、完整、公

正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共完成 97 份公告的起草、披露，未

发生过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关注全体投资者，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1）关注市值管理。公司时刻关注股价的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维护公司资本市场形象。 

（2）关注中小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互动平台及电话咨询与中小投资

者保持良好的沟通，积极回复中小股东意见，保障中小股东信息沟通顺畅。

同时，进一步规范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提供网络投票渠道，方便中小投

资者能够踊跃参会并行使股东权利，并对涉及中小股东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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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计票。 

（3）召开业绩说明会。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召开业绩说明会，解答

投资者关于公司年度业绩及目前生产经营情况等相关疑问。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了 202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

立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与投资者在网上进行了交流沟通。 

（4）及时披露投资者关注的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根据重大诉讼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电话咨询、业

绩说明会等方式，向投资者提供沟通渠道，及时解答相关问题，维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 

（三）加强学习，提升合规意识和履职能力 

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加强对于最新修订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章制度的学习，按照相关要求，适时安排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参加各类培训。通过培训和学习，公司董监

高及相关人员的合规意识进一步提升，为公司持续规范运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体

系中的作用，报告期内共召开了 5 次会议，审议通过 41 项议案，会议召

开程序、参会人员、审议程序等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决议合法有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审议议题 披露情况 

1 第七届董事 2022 年 4 月 1.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会议决议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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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2022 年第

一次会议 

28 日 2.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 

3.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4.总经理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5.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6.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2 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的议案； 

7.关于 2022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8.关于 2022 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9.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1 年薪酬方

案的议案； 

11.关于与控股股东关联方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 

12.关于与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签订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3.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4.关于全面推进仪征港区本地法人实体化运营的

议案； 

15.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名称并修订工作细

则的议案； 

1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7.关于修订《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8.关于修订《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9.关于修订《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

则》的议案； 

20.关于修订《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管理制度》的议案； 

21.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告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2 

第七届董事

会 2022 年第

二次会议 

2022 年 7 月

22 日 

1.关于续聘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 

4.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会议决议及相关

公告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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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巨潮资讯网 

3 

第七届董事

会 2022 年第

三次会议 

2022 年 8 月

24 日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3.关于龙集公司四期106场地物流仓库建设项目投

资变更的议案； 

4.关于制定《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办法》

的议案； 

5.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会议决议及相关

公告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4 

第七届董事

会 2022 年第

四次会议 

2022 年 10

月 19 日 

1.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 

2.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龙集公司新增一台岸桥及两台电动空箱堆

高机投资的议案. 

会议决议及相关

公告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5 

第七届董事

会 2022 年第

五次会议 

2022 年 12

月 12 日 

1.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收购南京港江北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7.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8.关于择期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会议决议及相关

公告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3 次股东大会，其中 1 次年度股东大会，2 次临

时股东大会，均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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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认真履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及授权事项。 

1. 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派 

2022 年 7 月 6 日，根据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会发

布《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7 月 13 日完成分红派息，以公司

总股本 483,966,8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4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6,134,207.20 元。 

2. 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用暂时闲置自有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报告期内公司用

暂时闲自有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益 217.50 万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有 14,000 万元未到期赎回。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与

薪酬考核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职责明确，依据董事会制定的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履行职责，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

议，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参考。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强化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

高公司决策能力和治理水平，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更名

为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并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报告期内，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定期报告、内部控制、

财务信息和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了指导、监督、检查，按时完成了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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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对提名董事、高管候选人

等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相关要求提出董监高年度绩效薪酬分配方案，并

提交董事会审议。各专门委员会切实履行相关工作职责。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

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充分发挥自己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客观地发表独立

意见，作出独立、公正的判断。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定期报告、股

权激励计划、关联交易、固定资产投资、续聘审计机构、利润分配方案、

收购江北集股权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

的监督作用，切实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四、股权激励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公司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报

告期内，公司制定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等股权激励相关材料，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推动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按照规范程序

审议相关议案并进行信息披露。 

本报告期内，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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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收购 

南京港江北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集）集装箱业务与南

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形成同业竞争，为解决集

装箱业务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拟收购江北集股权；江北集拟租赁经营南京

港江北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港务）资产，实现南京港集装箱板块

的一体化运作。 

本报告期内，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京港江北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对外投资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投资 6 家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

1 家，为江苏油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简称油港国际）；控股子公司 2 家，

分别为龙集公司、南京惠洋码头有限公司（简称惠洋码头）；参股公司 3

家，分别为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简称中化扬州）、扬州奥克

石化仓储有限公司（简称扬州奥克）、中石化南京清江物流有限公司（简

称清江物流）。主要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额 投资额 持股比例（%） 

油港国际 2011 年 12 月 2,000 2,000 100 

龙集公司 2005 年 8 月 154,496.18 115,692.58 74.88 

惠洋码头 2009 年 7 月 3,000 1,8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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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扬州 2005 年 12 月 16,912.21 6,767.59 40 

扬州奥克 2008 年 10 月 25,898 4,403 17 

清江物流 2018 年 10 月 60,710.65 8,812.20 14.515 

注：2022 年 5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港扬州石化仓储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更名为江苏油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各投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资产负债

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金额 同比增减（%） 金额 同比增减（%） 

油港国际 18,334 4,778 73.94 6,563 780.57 1,965 1,327.03 

龙集公司 332,827 238,509 28.34 59,648 4.55 10,491 8.09 

惠洋码头 7,420 7,139 3.79 1,468 -9.14 670 -0.77 

中化扬州 26,014 20,000 23.12 10,446 -7.28 2,403 -38.38 

扬州奥克 28,967 28,389 2.00 4,951 -6.40 533 -11.94 

清江物流 89,362 73,954 17.24 21,110 -5.81 9,325 -7.10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3,404 万元，其中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 2,401 万元，结构性存款及大额存单收益 1,003 万元。 

（二）基础建设 

2022 年度，公司在建工程期初余额为 2,700 万元，本年新增购建支出

14,625 万元，更新改造原资产净值转入 2,859 万元，本年转入固定资产

13,233 万元，其他减少 278 万元，在建工程期末余额 6,673 万元。 

第二部分  2023年工作目标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公司一系列关键

项目建成之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关键之年。面对机遇与挑战，

公司将统筹当前和长远，扎实做好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公司治理、资本

运作等各项工作，持续建设智慧平安生态幸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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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 2023 年生产经营指标 

基于对市场环境及公司内部情况的分析，2023年公司油品液化板块计

划完成货物吞量2,237万吨，集装箱板块计划完成集装箱箱量312万TEU，

营业总收入预算约8.8亿元。上述生产经营指标不代表公司对2023年度的

盈利作出预测，是否可实现取决于内、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存在不确定

性。 

二、公司董事会2023年的重点工作 

2023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秉持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勤勉尽职，

积极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推动公司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实现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董事会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围绕发展战略，推动资源整合 

立足省港口集团“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区域内资源整合，打造区域

港口资源整合平台，深化双主业协同发展，做大上市公司规模。 

2. 加强港产城融合，持续推进本地化运营 

持续推进仪征本地化运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项目合作，持续深化港

产城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做优仪征油品液化港口物流一体化基地。 

3. 持续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 

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做好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实现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及

经营层的顺利换届，保持公司稳定。同时，积极落实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

会的各项职责，充分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功能，确保公

司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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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内控体系建设，强化内控监督 

继续按照上市公司相关要求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密切关注内外部经营

环境变化，加强风险研判，定期监测与评估各项风险指标，督导经营管理

层夯实全面风险管理，强化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提升公司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不断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5.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全面注册制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董事会将严

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监管要求，高质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

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切实提升公司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保障广

大股东的利益，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6. 实施中长期激励，落实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推动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时完成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及信

息披露，并根据要求做好限制性股票的后续管理。同时，根据股权激励计

划及股东大会授权，做好预留股份的方案制订、授予、登记、信息披露等

工作。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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